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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公告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109年9月23日

發文字號：府都設字第1093097329號

主旨：預告訂定「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草案。

依據：臺北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8條。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臺北市政府。

二、訂定依據：「規費法」第十條第一項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

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

三、「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草案詳如附件。本案另刊

於 本 市 法 規 查 詢 系 統 網 站 ( 網 址

：https://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

四、為加速落實使用者付費原則及反應行政成本，並利於後續行政作業期程，爰縮短

預告日數為30日。

五、對於本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30日內

，向本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洽詢或提供意見：

(一)承辦機關：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設計科)。

(二)地址：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9樓南區。

(三)電話：02-27208889/1999轉8286。

(四)傳真：02-27593318。

(五)電子信箱：udd-hsienyang@mail.taipei.gov.tw。

市長  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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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 
草案總說明 

一、 依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治條例第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第一項

委員會之組織、開發許可條件、審議項目標準、作業程序及第一款規定

之建築物種類及審議收費辦法，由市政府定之，並送臺北市議會備查。」

爰就辦理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案件之審查，訂定收費標

準，以符合使用者付費原則並反映行政成本。 

二、 本辦法共計七條，其要點如下： 

(一) 明定立法目的及法源依據。（第一條） 

(二) 明定主管機關。（第二條） 

(三) 明定收費標準。（第三條） 

(四) 明定審議費之繳納及未繳納之處理方式。（第四條） 

(五) 明定審議費除符合規費法相關規定外，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或保

留。（第五條） 

(六) 明定收取之審議費應解繳市庫。（第六條） 

(七) 明定施行日期。（第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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訂定「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收費辦法」
草案 

條 文 說 明 

名稱：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

可審議收費辦法 

法案名稱。 

第一條      本辦法依規費法第十條第一

項及臺北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自

治條例第九十五條第三項規定訂

定之。 

明定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以下簡稱本府）都市發展局

（以下簡稱本局）。 

明定主管機關。 

第三條      申請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以下簡稱都審)之案

件，應繳納審議費，其標準如下： 

一、適用一般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八

萬五千元。 

二、適用專案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八

萬元。 

三、適用簡化審議程序者：新臺幣四

萬五千元。 

四、經本府核定之都審案提請變更

設計或因相關行政程序導致都

審核定函失其效力而須再次提

送都審程序者： 

(一) 須提送都審幹事會或委員

會審議之案件，依其適用程

序，按前三款規定計收。 

一、 明定收費標準。 

二、 為落實使用者付費之

原則，爰明定申請都

審之案件應繳納審議

費。另參酌各都 審案

之議程序所需耗費之

人工、物料及設備等

成本，明定其應繳納

之審議費額度，以反

映行政成本。 

三、 都審案之審議程序依

臺北市都設計及土地

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

則第六條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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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 文 說 明 

(二) 免提送都審幹事會或委員

會審議之案件：新臺幣一萬

元。 

五、依臺北市都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規則第四條定申請

者：新臺幣四萬五千元。 

第四條      申請都審者，應繳納審議費。

未經繳納者，由本局通知限期繳

納；屆期未繳納者，其申請不予受

理。 

明定都審案件之申請人，

應繳納審議費，以及其未

繳納審議費之處理方式。 

第五條      本辦法所規定之審議費經繳

納後，除有誤繳或溢繳情形，依規

費法相關規定辦理外，不得以任

何理由要求退費或保留。 

明定審議費經繳納後，除

因有誤繳或溢繳情形，依

規費法相關規定辦理外，

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退費

或保留，包含因未依臺北

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

發許可審議規則第七條規

定辦理致案件逾期、經申

請人撤回案件、及案件經

本府依臺北市都市設計及

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

則第五條第一項規定駁回

者等。 

第六條      依本辦法所收取之審議費，

應依規定解繳市庫。 

明定收取之審議費應解繳

市庫。 

第七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一百十一

年一月一日施行。 

明定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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